宜兴市公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材料设备类、工程类、服务类招标代理服务封闭式框架协议采购征集公告
本次为宜兴市公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集团选定招标代理服务框架协议采购，具体要求如下，投标人须提供满足以下要求的服务，不得有负偏离。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集团选定招标代理服务框架协议采购
2.项目编号: YXGYJT202512017
3.品    目：服务
4.征 集 人：宜兴市公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5.采购方式：封闭式框架协议采购                                  
6.评标方法：质量优先法
7.预算金额：
本项目分三部分计费：
（1）材料设备类：
同类材料、设备首次代理服务报酬按投标比率报价。参照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详见标书），根据委托内容，按上述收费标准（含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的编制费用，该费用不单独计列）的70%为投标限价，投标比率不得高于投标限价，结算时按收费标准*投标比率计算。
合同期内同一公司同类材料、设备后续代理服务报酬按次结算，根据委托内容，按2000元/次（含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的编制费用，该费用不单独计列）结算，该部分内容不参与竞争，无需另行报价（若按投标比率计算代理费用不足2000元的，按实际费用结算）
（2） 工程类招标代理按收费标准（含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的编制费用，该费用不单独计列）的80%为投标限价，投标比率不得高于投标限价，结算时按收费标准*投标比率计算。
注：工程项目不需要编制清单和标底的，按照工程类招标代理报酬按收费标准*工程投标比例*30%计算。
（3）服务类招标按上述收费标准的50%为投标限价，投标比率不得高于投标限价，结算时按收费标准*投标比率计算。
 
8.最高限价：同预算金额，投标比率高于投标限价的为无效投标文件。
9.框架协议期限：自入围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
10.入围供应商数量上限：5家
11.适用框架协议的征集人或者服务对象范围：宜兴市公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及集团下属公司。
二、资格要求：
①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②其他要求：
1、无不良信用记录：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之前，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或未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2、不接受联合体，不接受中标后分包；
[bookmark: _GoBack]3、征集人特殊要求：
①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为中国政府采购网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单内企业；
②本次招标对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要求：须具备工程类国家注册执业资格。
 三、投标及开标有关信息：
1、提交投标文件截止及开标时间：2026年1月 14日14:00
2、确定采购结果时间：评审结束后
3、地点：宜兴市环科园绿园路528号孵化园二楼开标室
4、其他有关事项：截止期后的投标文件或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密封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
 四、公告期限：2025年12月25日-2026年1月13日。
五、本次招标联系事项：
采购人：宜兴市公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先生   黄女士
联系电话：0510-80718867   0510-80718885
联系地址：宜兴市环科园绿园路528号
 
邮政编码：214200
 
    有关本次招投标活动方面的问题,可来人、来函（传真）或电话联系。

